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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作为公司的主要投
资者和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
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
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
权人的利益。股东出资后以各种名目抽逃出
资，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仍要对公司债务承
担偿还责任。寒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中，抽逃出资的股东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
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张某在某管材公司工作期间因工受伤，公司欠张
某伤残补助、医疗补助、就业补助等共计6万余元。
因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多方查询，发现该公
司发起股东彭某在2001年实缴出资30万元，但随后在
很短时间内又将该款项转出至自己父亲的账户。彭某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管材公司与款项接收人之间存在
真实的交易关系，也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说明。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彭某作为公司股东
实缴出资后又转出的行为属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
资抽回的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依法追加彭某为被执行人，并在抽逃出资范围内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
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
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
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
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
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
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
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明确，作为被执行人的
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
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
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寒亭区人民法院法官王美丽表示，抽逃出资行为
不仅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
权益，也破坏了商业交易的稳定性和公平性。股东作
为公司的出资人，既享有权利也需尽到义务，未经法
定程序抽逃出资，应当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本案中，彭某是控股股东，同时担任法定代表
人，有义务证明转出出资额的用途，但其未能举证证
明公司与款项接收人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应认
定为抽逃出资行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法官提醒，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实质担
保，公司股东应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的公司
股东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原告邱某是某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成立于
2019年。2022年9月21日，邱某向该公司发出书面通知
函，要求查阅、复制自公司成立之日起的会计账簿及
原始凭证等。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以会计账簿属
于商业机密为由，仅同意邱某本人查阅，不同意复
制，邱某最终未查阅成功。
  此后，邱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查阅该公司会
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但该公司认为邱某存有不正当目
的，不同意邱某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
  据了解，邱某还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股东之一、法
定代表人，这家公司成立于2020年，业务经营范围与
该公司有重合之处。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邱某以书面形式要
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该公司虽然同意，但最终邱某
未查阅成功，邱某已经履行了“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
簿书面请求”的前置程序。该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
明邱某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或存在损害公司
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对邱某要求查阅某公司会计账
簿的请求予以支持。因上述法律规定股东对于公司会
计账簿仅有权查阅，无权要求复制，故邱某要求复制
公司会计账簿的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股东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任何
人无权剥夺、干预或限制。”安丘市人民法院法官闫
玉叶表示，股东享有知情权，是为了保证股东对于公
司经营、收益、亏损等内容知情，有利于股东积极参
与公司决策、监督、获取收益等权利的行使，也是股
东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案审理期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尚未正式实施，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2018年修订）。“基于本案事实，适用新法还
是旧法结果是一样的。”法官表示，新法在旧法基础
上，对股东知情权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五十七条的相
关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
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会计凭证。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
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
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
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条款同时规定了股东查阅规定的材料时，可
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
行。”法官表示，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
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但不能对公司会计账簿、
会计凭证进行复制。
  法官提醒，股东行使知情权时应依法行使，且需
要履行相应的程序。股东及其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查阅、复制有关材料，应当遵
守有关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
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如果公司能够提供证据
证明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或可能损害公
司合法利益的情况，法院会驳回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
簿的请求。

基本案情

股
东
有
权
查
阅
公
司
会
计
账
簿
但
不
能
复
制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王美丽

 今年7月起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

订）针对企业架构、设立、治理、
发展以及退出机制等多方面进行了重

大修改，为企业科学健康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保障。知情权是股东作为公司所
有者享有的基础性权利，本次修订对股东
知情权作出更加明细的规定。安丘市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支持当
事人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请求，驳回了
当事人要求复制公司会计账簿的请求。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代春阳


